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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9日


    任命許秀容為國史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尹慧珍為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高級分析師。

    任命宮旦生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邱垂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課長。

    任命徐景文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惠瑜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胡美鸞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李洪琳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稽核。

    任命楊玲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康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晉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中道、吳恭仁、黃彩娥、張月英、張曉雲、孫久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宜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育宗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9日


    任命藍侑書、陳冠良、陳家琦、余卓縉、方世傑、游承翰、林昭凱、張群和、吳孟哲、曹宏維、周豐成、李裕智、林加彬、黃偉誠、鍾容軒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


    總統府副秘書長劉世芳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任命陳其邁為總統府副秘書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


    任命陳永仁為臺北市政府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秘書長，劉家增為臺北市體育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鄭進丁為高雄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涂靜容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楊素端為臺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李世珍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陳朝旺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胡流宗為澎湖縣公共車船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趙桂華、黃鈺鈴、劉玫蘭、銅珠利、詹文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婉琪、辛克照、莊淑貞、楊晴皓、莊玉英、陳秀錦、吳聲楷、游雅淳、詹惠如、鍾筠萱、宋張春華、吳華萍、謝紫菱、林莘芸、楊雅評、張時雯、朱筱婷、趙于萱、吳潔聖、盧婉晶、張淑芳、翟永靜、謝秋慧、楊主晴、李佳殷、劉俋君、林香鑾、張貴貞、楊琬華、彭春桃、江丹妮、林志娟、黃秀郁、童莒英、陳秋香、陳玉芳、閻筱玫、歐陽嘉麒、朱淑娟、湯秀杏、郭美秀、逄秋蓮、楊景琳、林宜賢、王國聰、黃詠仁、呂政一、鄭惠修、司大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政中、林昭哲、張玲玲、謝佩憶、盧信惠、陳紹瑜、林誌誠、王鈴琳、林振宗、陳嬿而、吳孟榮、林麗君、張沿慶、李連福、蘇正翔、王郁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溫美玲、蔡彩眉、林銀速、黃顯琇、許瑞文、鍾春香、邱貞偵、陳威鳳、郭俊明、陳文慶、張國治、胡敏達、金舜明、郭嘉銘、黎煥寧、俞慶芳、張玉梅、張素月、鍾甫昇、黃蕙茹、林世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秀芬、李冠德、宋文泉、陳惠娟、張以、陳幸、徐惠卿、鄭光汎、王碧禎、陳秀蓮、楊秀麗、陳錦繡、樂文安、黃鴻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偉宇、盛藹愛、陳芝韻、周玉涵、林毓凡、嚴林秀鴻、陳宇昂、許秋花、陳毓軒、李佳玲、朱家弘、鄧青年、韋國川、孫錫琴、王淑后、蕭千惠、呂勝霦、蔡欣樺、陳慧容、王貞云、謝淑慧、傅智華、陳汝慧、邱國湘、鄭翠華、賴美容、林慧卿、陳麗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佳倫、沈憲智、黃純真、姜義坤、邱鈺舒、賴玫萱、蕭錦營、邱耀民、林思穎、蕭銀輝、林文盛、游慧伶、鄭佩琪、徐雲嬌、張芷瑄、林子英、徐雍智、巫孟蓉、蔡佳芫、聶德三、連龍財、林興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忠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智閔、羅時、陳惠美、劉志偉、王秀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文豪、林美嘉、趙名揚、林宜萱、周淑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穩垣、江政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魯懷瑤、陳啟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魏淡、賴美玲、彭雪杏、林國竹、陳惠珍、葉永鋒、廖婉菁、謝淑鶯、陳鈞閔、梁敬德、黃星榜、李秋靜、林家瑜、梁淑婷、朱耿樟、楊惠珍、余靜如、張宏成、周玉姿、王忠聯、廖淑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惠珍、洪鈴美、楊敏芳、張世祺、林進財、吳宗杰、游淑琴、林進福、蔡梅芳、利瑤質、葉麗月、林育如、吳澤生、魏家興、陳志煒、楊玉茹、黃瓊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明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景安、沈榮鴻、江長澺、蔡耀慶、周旭宏、李毓芳、鄭嘉雄、李應松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向宸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鈴珺、沈素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建伶、黃裕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玉緞、劉玉惠、賴淑美、陳銘彬、王美燕、王惠瑛、林美珠、黃智勇、曹榮琪、張秀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怡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峰名、何偉智、石蕙菱、金忠義、呂素寬、呂梅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程代琦、郭家修、廖賢貞、洪美珍、周勇宏、尤進賢、林葆琦、邱玲姿、藍英如、郭淑真、蘇珍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尚任、蔡雅雯、王志煒、張姵萱、陳為華、馮擇仁、呂揚斌、李麒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俊毅、宋清河、高國潤、張秀鳳、徐永昇、甘敏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史立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麗花、黃嘉貞、張惠美、陳靜君、蒲國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啟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千雯、林渝翔、何佩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曹嘉引、陳天明、溫秀梅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


    任命蘇鈴筑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文岳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許嘉雄、王興墨、吳自強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劉家誠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3日


    任命劉世芳為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此令自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3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蘇麗瓊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3日


    臺灣省諮議會諮議員郭晏生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5日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李復甸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此令自中華民國96年1月17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5日


    任命溫順德為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彰化縣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

    任命蕭美香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黃振聲為國立宜蘭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侯鴻基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諶文尚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楊錫安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李來圓為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派胡湘麟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簡派第十二職等副局長。

    任命許茂森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主任，吳修養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秘書長，劉芳姿為高雄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蘇瑞祥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黃茂容為臺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吳松薰為屏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王文華為屏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王淑琴、范淑貞、黃智成、林東初、陳光裕、簡秀蓉、王竹央、何秀琴、李謀元、葉素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意玲、陳錦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素姝、柯昭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孫菊英、曹瓅文、黃日生、雷美、廖芸萱、吳淑菁、楊秀玲、嚴麗英、張秀明、張瑋瓔、陳明秋、葉維鈴、王純、歐秋雲、侯憶玉、謝美珠、葉冠宏、黃昱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春枝、邱鈺雯、黃淑貞、楊素華、辛明珍、羅予伶、周良多、蔡麗娟、莊喜華、曾元俊、李忠敏、鄭素梅、曾麗寬、黃燕梅、莊靜江、林永欽、吳秀英、吳亮宏、楊永雄、黃遵仁、姚美秀、何美玉、陳月茶、張瓊文、劉軒余、林美佑、洪振能、石雲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倩如、石美驊、賈蜀瑜、胡詩健、賴政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蕙芳、呂中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蔣家榮、郭俊福、陳招治、吳淑娜、余祖華、劉錦郎、劉進埕、郭照玲、陳明月、李明仁、張貿榮、朱后槐、姚秋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康中琦、黃慧菁、楊景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玫秀、胡祝寧、陳怡妏、楊慧媛、王秀華、鐘錦良、許文華、林慧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子霂、劉世玲、歐淑櫻、陳亮宏、許慈倫、陳玉寀、凌俐生、陳飛燕、楊美湖、馬清順、賴東榮、蔡宗勳、莊琇珺、周麗姝、高白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忠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雄平、宋愛金、鄭美柔、楊喨之、張富芳、許雪惠、許麗慧、劉立堅、陳碧昭、林鳳儀、湯世邦、張國梅、黃偉銘、曾美賢、黃曼蕙、龔達材、江鳳英、郭美珍、王梅、許淑聖、徐雲蓉、賴月春、李純清、褚耀龍、朱美金、潘美霞、卓月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仲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麗雲、鄭宛芯、王桂英、陳秀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古英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秀雲、李永華、邱義鴻、彭昕晟、白惠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柳碧慧、陳玉珍、王秀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俊元、吳淑惠、嚴秀清、蕭麗環、許華輝、陳明德、張麗紅、卓智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境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虹余、邱帥倫、王鍾勝、陳美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施智議、廖景昇、黃正同、王振宇、張淑森、張淑華、劉素涵、林小櫻、柯政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志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志榮、黃蒼源、魏慧珍、張秀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國忠、林美玉、吳慧婷、容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良權、洪金美、陳梅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心怡、鄭閎中、孫傳淑、邱麗芳、張秀祺、張苓、王碧茵、陳煜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聖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琦婷、林潔亭、陸藝方、李振宗、林娜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美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麗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枝烈、姚碧絮、鄞麗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詩伊、李哲文、吳敏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戚其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惠猜、陳淵澤、陳再利、李愛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慧萍、蔡行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乃浩、沈明顯、黃瑋如、林月瑜、王筱如、陳信賢、陳立桓、劉鳳文、王麗惠、黃志煌、陳美卉、葉淑玲、鄭珍萍、李碧雯、孫惠玲、林妃玲、陳曉芬、葉富盛、羅慧娟、莊素華、丁宗興、李曜崇、蔡宗霖、李金蓉、蔡佳蓉、謝巧慧、謝淑女、林勇成、林宛琦、陳秀真、孟興隆、王秋蘭、林玉君、詹怡源、張進雄、程淑娟、楊明文、張玉華、邱月蘭、蔡欣怡、林美玲、吳忠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耀庭、陳顯宗、陳伯文、戴翠華、蔡文彰、李茂芳、楊豐勇、林國鐘、黃會珍、陳哲益、張建智、王榮和、劉信義、王金東、蕭一明、林昭吟為薦任關務人員。

    任命張秀雲、黃美月、吳金元、彭嚴璞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陳冠儒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6年2月15日


    任命史仁智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舒有瑤、黃教興、陳旭樑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張文俊、吳青熹、丘國鴻、林義傑、柯煥祥、李中庸、林世雄、林修民、潘幸伍、張緯立、潘吉達、李紀賢、吳秀娟、沈育政、陳怡凱、孫建勝、鍾坤鋼、郭豐隆、陳長明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伯耕、邱致霖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何雲宏、劉文兆、鄭崑煌、吳家慶、張文勇、劉定宏、薛世賢、魏正銀、吳昌鏡、徐志純、溫國宗、邱華文、柯宏憲、洪起軒、柯賢忠、賴仕平、劉運金、孔志堅、詹儒宗、羅仕林、湯陞田、麥勝福、范政楷、李安平、劉文彬、王進財、張裕書、李毓鵬、林俊龍、徐寧文、陳玄禹、廖威傑、邱光燕、沈鳳輝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龍進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潘柏勳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蕭仁銘、何祖芳、游維武、劉文傑、鮑中行、王書勛、劉建忠、倪晨、謝明威、李文正、林明富、鄭安道、陳宏政、陳英、林銘忠、張煒鎮、田勛豪、張豐益、賴源吉、林煜曛、徐信一、許同陽、林恆光、王騰雄、楊榮文、曾淵煌、蕭偉志、陳奎貝、洪志昌、陳文昌、賴文椿、吳志宏、張哲維、鄒介、沈欽和、余永敬、林奘弘、林建宏、顏昇鵬、許文忠、林明賢、許顯榮、黃朝琴、陳建仁、李吉雄、譚有仁、林聰明、陳文信、李建中、林俊良、黃明詩、林志堅、林振欽、李建志、徐萬來、許順富、許育崑、陳永富、胡育村、黃國修、林偉立、謝智強、林哲弘、江志忠、廖三元、洪啟松、陳德文、鄭伯熙、陳聰仁、陳承堯、余崑成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阮麟傑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洪銘謙、梁俊豪、徐振農、陳俊廷、林榮崇、陳俊仁、許武邦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專　　　　　載
﹏﹏﹏﹏﹏﹏﹏﹏﹏﹏﹏﹏
總統頒授國家安全局前局長薛石民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96年2月8日下午5時在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頒授國家安全局前局長陸軍二級上將薛石民「一等雲麾勳章」乙座，以表彰渠於國家安全局局長任內強化國家防衛體制，創新全球戰略布局所作之傑出貢獻。授勳時，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第三局局長劉溪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陳唐山、副秘書長陳忠信、王西田、裘兆琳、國家安全局局長許惠祐、副局長楊國強、王偉先及薛前局長夫人等在場觀禮。

96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

96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暨新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勝正、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胡鎮埔、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湯金全、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其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楊忠和、國家安全局局長許惠祐、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陳聰明、考選部政務次長邱吉鶴、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余朝權、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高祥、國家安全局副局長王西田、駐馬拉威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莊訓鎧及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令狐榮達等14人宣誓典禮，於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　總統主持並監誓，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等近三百人與會，會中由環保大使林明德先生專題報告：「疼惜臺灣　從心出發─臺灣環境因緣果的省思」（全文如后），典禮至11時正結束。

疼惜臺灣　從心出發─臺灣環境因緣果的省思
台灣環境的定義

「台灣環境」是指台灣目前社會百態所呈現狀況之統稱。

因──是種子，當第一念起，即種下種子。
緣──是外力、助力、條件，斷絕外力、助力使其失去條件，種子即無法萌芽。

果──終究無法結實。

行腳緣起

幾年前，明德有晨間掃街的生活習慣，翌日髒亂依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經過長思深覺必須喚醒全民「打掃台灣」始能畢竟全功，於是在1998年10月8日至11月1日以25天的時間，率領「打掃台灣　環保行腳」七人小組，從台北228和平公園出發，一路上串聯全國各地獅友，沿途宣導打掃環境，接力行腳繞行台灣一週，期間更遭遇到兩個颱風，全員毫髮無傷平安返抵外雙溪故宮博物院。
行腳期間沿途所見垃圾遍地，令人憂心感傷甚至黯然落淚，一寸江山一滴淚，明德為大地母親而泣，並許下諾言：「願將後半生盡形壽全力投入環保義工的行列，若未見到成效絕不離開地球」，由於受到921集集大地震的震撼，明德頓悟人生無常，惟恐諾言無法實現，於是再度積極籌劃「疼惜台灣向前行－－打掃台灣　環保行腳」活動，計劃以183天的時間，獨自行遍全國369個鄉鎮市區，全面宣導「掃地淨心」的理念，並特別選在2000年5月14日母親節出發，是希望喚醒全民尊重「大地母親」，了解環保對延續大地生命的重要性，有感於明德保護台灣愛護鄉土的毅力與決心，出發前蒙當時尚在位的　李總統接見及高度讚揚，並允諾陪明德走一段路，該項承諾已於2000年6月9日大溪鎮掃街時實現，卸任總統與阿甘掃街撿垃圾，新聞轟動全國一時成為佳談。

行腳見聞

明德策劃之「愛護環境　保護台灣」共有十五年計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其近程計劃－－以五年的時間發動全民「打掃台灣」，中程計劃－－從第六年開始到第十年發動社會各界「認養台灣」，遠程計劃－－則從第十一年起推行家家戶戶「美化台灣」直到永遠。

自1998年10月8日起至2006年10月8日止，前後整整8年共五度環台，走遍全國369個鄉鎮市區、金馬地區各個大小離島，並登陸烏坵、彭佳嶼，甚至遠征東沙島，行程超越20000公里，並二度攀登玉山舉行「玉山登峰淨山活動」，承蒙　總統及副總統屢次召見嘉勉甚感榮耀。

由於長時間深入各個鄉鎮市，走訪河川山林之間洞察台灣環境現況，明德感嘆：「走在台灣每一鄉鎮的街道上，更深一層體認到，身為台灣子民，我們實在愧對大地母親。」

茲將行腳見聞及建言列舉如下：

1.台灣陸路
台灣的街道四通八達，但大部份的街道是不乾淨的，亦無秩序可言，以大台北地區為例，機、汽車氾濫成災，柴油公車車水馬龍排放廢氣空氣污濁危害居民身體健康，大街小巷幾乎停滿車輛，違規招牌與攤販隨處可見，如果將公車全面改為棋盤式的行車路線，方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交通系統，必可大量減少機汽車的數量，並要求政府嚴格執法，取締違規招牌與輔導攤販就業藉以暢通街道，建立富而好禮的健康社會。

具體建言：

‧全面建立棋盤式的公車行車路線

‧鋪設輕便軌電車

‧行人輸送帶

‧車位限制購車

‧機車數量管制

‧限制上路管制

‧禁止在街上洗車營業

‧人行道部份改鋪空心地磚

‧亂丟垃圾者處罰清潔環境勞動役

‧交通道路垃圾清理由環保署統籌負責規劃

2.台灣水路
台灣的河川短窄，水資源儲存不易，水庫及河川優氧化日益嚴重，水中魚類雖然政府偶而採取封溪護魚措施，但由於執法鬆散或缺乏決心，任憑無知民眾濫捕魚類或濫倒垃圾及工業廢棄物，嚴重污染河川，水資源是台灣居民賴以為生的重要命脈，政府應該下決心嚴格把關及維護，絕對禁止民眾任意接近河川生火烤肉、露營、濫捕魚類，對所有喜愛釣魚者建立「釣魚執照」制度，喚醒民眾愛惜天然資源，讓河川清流魚類生機盎然。

具體建言：

‧建立釣魚執照

‧水域禁止烤肉、洗車、洗寵物

‧亂倒廢棄物扣押或沒收車輛

‧全面建立下水道污水處理排放系統

‧裝設監視錄影嚴格取締吉普車衝撞溪流河床及嚴格取締盜採河川沙石及廢棄物填充掩埋

‧強制卡車裝設衛星定位系統

3.台灣上空

台灣的空域有限，工業生產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及機、汽車排放廢氣日益惡化，生活空間籠罩在灰濛濛的天空之下，呼籲民眾出門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車輛，積極協助政府進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減少垃圾燃燒量，政府與民間發動長期造林運動，並積極發展利用大自然的能源發電，以降低對大氣層的危害。
具體建言：

‧工廠空污管制及取締

‧公共場所禁煙

4.台灣土地

台灣的農地已被大量農藥毒害，土地漸漸鹽化，農作物亦直接侵害人民的健康，養殖業抽取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最後會導致無法耕種，呼籲政府積極推廣有機農業，喚醒民眾愛護鄉土，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可耕可種，生機盎然的人間淨土。

具體建言：

‧管制除草劑、農藥之使用或禁用

‧參訪里仁事業，積極推廣有機農業

5.台灣社會

台灣的政治生態惡鬥成習，是影響台灣內外在環境清淨或污染的重要因素，要求政治人物守法守份良心問政，建立廉能的政府與有格調的民意機構，相輔相成創造祥和的康樂社會。

具體建言：

‧廢除或限制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範圍

6.環保假期

台灣有三段環保假期

其一：選舉
台灣的選舉頻繁，候選人為了勝選不擇手段，買票賄選、負面文宣污染民眾心靈，亂插宣傳旗幟污染路樹、電線桿，破壞街景美觀。

具體建言：

‧遵守選罷法規定及環保法規並嚴格執法

其二：迎神賽會

台灣民間宗教信仰虔誠狂熱，隨意燃放鞭炮、燒金紙，迎神陣頭亂撒冥紙、亂丟煙蒂、飲料瓶罐、吐檳榔渣汁，造成環境髒亂不堪。

具體建言：

‧召開宗教會議制定規範約束並依環保法規嚴格執法

其三：過年節慶

政府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每逢過年春節，為了向民眾表示善意及祝福，都會以「恭賀新禧」春聯到處張貼，破壞市容美觀。

具體建言：

‧由內政部行文各縣市政府及民意機構制定規範約束並依環保法規嚴格執法

7.飲食文化

病從口入，建立國人正確的飲食習慣，減少疾病纏身。宣導三餐的菜餚份量、用餐方式及宵夜飲食對身體健康之影響。

具體建言：

‧主管食品衛生單位行文餐飲業加強宣導，並以文宣或傳播媒體告知民眾正確的飲食方式與養生之道。

8.醫療行為

醫生必須崇尚醫德與醫術，避免製造醫療行為，不濫開處方，不給病人服用不必要的藥物及手術，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增添醫療保險負擔。

9.居住品質

竊盜猖獗無所不偷的囂張行徑，造成居民沒有安全感，因此窗戶加裝鐵窗到處可見，破壞建築物外觀設計與美感，如發生火災更形成無法逃生的障礙物。

具體建言：

‧建議司法單位，採用以竊盜犯所竊盜財物價值總額，除以最低工資換算為牢獄刑期，並且不得假釋，必有嚇阻功效，當居民得以安居樂業必自動拆除鐵窗，將窗戶美化成空中花園，讓往來行人賞心悅目，提昇居家及社區品質。

10.旅遊走向
提倡定點生態知性之旅，鼓勵國人走向大自然，認知生活周遭環境之動、植物生態，進而宣導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因─部份無知的民眾亂丟垃圾破壞生態環境的美觀，

緣─如果政府相關權責單位善盡職責認真執法，

果─台灣陸路、水路、上空、土地、各風景區及大街小巷的髒亂現象即不會發生。

善念與惡念的因果關係

‧水結晶體的變化/美麗與醜惡

萬法惟心造，宇宙萬物萬象皆由心念造成，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任何現象的呈現必事出有因，要改變現況，惟有從改變思想觀念下手，改變習氣，凡事先檢討自己，不要去責怪別人，從自我潔淨做起，培養正確的宇宙觀、生命觀與人生觀。

我們從外在的身體狀況就可以檢驗自己的內心，當身體有那一個部位不舒服的時候，心理一定出了問題，心理的問題解決了，身體就會逐漸恢復健康。台灣的環境亦復如是，當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環境髒亂，則意味着地方組織出了問題，當大多數的地方組織都有不良狀況，則表示整個國家出了狀況而且病的不輕，只要中央及地方首長下定決心，從改變思想觀念下手，從自我潔淨做起，自求內證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要懂得檢討自己，當身語意都清淨了，人間淨土自然顯現。台灣就會回復名副其實的美譽──「福爾摩沙」。

結論

人走了還可以乘願再來，

環境毀了則很難再復原！
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端賴人文資本、自然資本及經濟資本，而生態學最小法則指出，供應最少的元素，可以控制整個系統的發展，自然資本正是台灣的稀有元素，一旦失去了它，將使台灣失去「國家競爭力」

走入荒野 親近自然

用心觀察 開發智慧

自立活命 無私奉獻

一個真正偉大的人 

是取決於內在的快樂與外在的貢獻

一個真正偉大的國家

是取決於民主法治進步與和諧

讓愛傳出去

「疼惜台灣 從心出發」宣言

愛護環境人人有心！

保護台灣人人有責！

我們是一群台灣的守護者，為了維護台灣之美，我們願意全心奉獻，協助政府發動全民「打掃台灣」，發動社會各界「認養台灣」，推行家家戶戶「美化台灣」直到永遠；個人力量固然微不足道，但結合每一個單一個體，必可發揮無限的力量，地球祇有一個，台灣也沒有第二個，不為自己打算，也必須為千千萬萬的後代子孫著想，我們誓願放下身段，掃地掃心地，種田種福田。
台灣阿甘 林明德 簡介／36年次 艋舺出生

「認養台灣　全民起動」　活動發起人

國際扶輪3460地區　環保大使
國際青年商會　參議員　

曾任／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環保大使

台北市艋舺國際青年商會　　創會會長

台北市福爾摩薩獅子會　　　創會會長

傑士經營者聯誼會登山隊　　隊　長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執行長

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　　　執行長

中華民國愛盲協會　　　　　副秘書長

國防部藝術工作總隊國光合唱團　男高音

國際獅子會300A2區獅誼月刊雜誌社　主筆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環境保護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得獎：講義雜誌評選為「2006年度最佳公益人物」

1999年獅子會國際總會最佳領導才能獎章

著作：台灣阿甘走透透

創作：台灣阿甘扁夾  專利證號 M261354

台灣阿甘林明德 事蹟

台灣阿甘林明德策劃之「愛護環境 保護台灣」共有十五年計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其近程計劃－－以五年的時間發動全民「打掃台灣」，中程計劃－－從第六年開始到第十年發動社會各界「認養台灣」，遠程計劃－－則從第十一年起推行家家戶戶「美化台灣」直到永遠，其中「打掃台灣 環保行腳」自1998年10月8日起至2003年在五年內共四度環台。

第一次環台在蔡勳雄署長任內，林明德以25天的時間率領七人小組繞行台灣一週，帶動全國獅子會獅友以實際行動接力行腳，宣導全民保護環境打掃台灣，受到朝野一致支持與肯定。

第二次環台在林俊義署長任內，以183天的時間獨步全國長征萬里，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親身探訪全國369個鄉鎮市區，呼籲全國同胞「疼惜台灣」「打掃台灣」，宣導「掃地淨心」之理念。

第三次則在郝龍斌署長任內，於陽明山中山樓青商總會長交接典禮會場，蒙  陳總統親自授旗，以59天的時間再次獨步環繞全國，宣揚「清淨國土淨人心」為保護台灣－－維護 國家元首副元首尊嚴而走。

第四次環台在張祖恩署長任內以89天的時間全國走透透，展開「認養台灣」的宣導活動，由於四度環台的恆心與毅力，受到前後任兩位總統的高度重視與讚揚，並親自召見嘉勉，更以實際行動參與打掃社區居住環境。

為加緊達成「愛護環境 保護台灣」的目標，林明德展開第五度環台，發起「認養台灣 全民起動」系列活動，自2004年10月11日由金門起步至2006年10月8日為止，以二年的時間深入全國各鄉鎮市區做全面性巡迴宣導講座，由台灣阿甘全國走透透環保取經所累積的環保見聞，現身說法與民間企業、社團、環保義工及環保機關工作人員面對面雙向溝通，甚至應邀到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及馬祖防備指揮部與官兵作專題演講，林明德期望將全國同胞變成台灣阿甘，當每一個人都願意無私無我的為台灣這塊土地付出－－清淨國土淨人心，台灣的內外在環境必然是清淨無染，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海上花園國家－－觀光勝地人間淨土。

自1998年10月8日起至2006年10月8日止，前後整整8年共五度環台，走遍全國369個鄉鎮市區、金馬地區各個大小離島，並登陸烏坵、彭佳嶼，甚至遠征東沙島，行程超越20000公里，並二度攀登玉山舉行「玉山登峰淨山活動」，林明德「愛護環境 保護台灣」的堅強毅力與無私無我的高尚情操，深獲社會各界及各級政府首長肯定與讚揚，目前國際扶輪3460地區敦聘台灣阿甘林明德為環保大使，受邀至各社專題演講宣導環保理念，屢獲　總統召見嘉勉。

2006年榮獲「講義雜誌」評選為「年度最佳公益人物」。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6年2月9日至96年2月15日
2月9日（星期五）

˙出席「亞洲鐵人楊傳廣先生追思會」（台北市濟南長老教會）
˙接見應邀來台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重新開幕典禮之與會外賓奧地利國會第二議長Michael Spindelegger等一行

˙接見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

2月10日（星期六）

˙偕同呂副總統參加「新挑戰‧新氣象」活動致詞並聽取建言（台北縣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2月11日（星期日）

˙前往布袋戲國寶級大師黃海岱靈前上香致悼（雲林縣虎尾鎮）
˙偕同呂副總統共同主持松山慈惠堂花燈展開燈典禮剪綵並進行點燈儀式（台北市信義區）

2月12日（星期一）

˙主持96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

˙蒞臨台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揭牌儀式並致詞
˙蒞臨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揭牌儀式並致詞
2月13日（星期二）

˙接見英國國會上議院保守黨副領袖賀爾勳爵（The Lord Howell of Guildford）
˙接見法律扶助基金會成員及個案代表

˙蒞臨內政部警政署年終慰勉餐會頒發加菜金並致詞（內政部警政署）

2月14日（星期三）

˙接見馬拉威共和國財政部長貢德威（Goodall Edward Gondwe）伉儷

˙偕同呂副總統蒞臨總統府96年員工春節茶會並致詞（台北市三軍軍官俱樂部）

2月15日（星期四）

˙接見德國國會議員訪台團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6年2月9日至96年2月15日
2月9日（星期五）

˙蒞臨「看台灣歷史定位與未來外交策略」座談會並致詞（台北市外交部外講所國際會議廳）
2月10日（星期六）

˙陪同總統參加「新挑戰‧新氣象」活動（台北縣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訪視台北市西門町（台北市成都路、中華路誠品116電視牆下）
2月11日（星期日）

˙視察建國花市、建國玉市（台北市仁愛路、建國路口北側玉市入口）

˙參訪誠品書店信義店(台北市)

˙陪同總統參加松山慈惠堂花燈展開燈典禮剪綵並進行點燈儀式（台北市松山慈惠堂）

2月12日（星期一）

˙參加96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暨宣誓典禮

˙慰勉台北縣警察局海山分局及新海派出所執行「春安工作」同仁並聽取簡報（台北縣板橋市）

2月13日（星期二）

˙視察萬華形象商圈（台北市大理街、康定路口）

2月14日（星期三）

˙陪同總統蒞臨總統府96年員工春節茶會並致詞（台北市三軍軍官俱樂部）

2月15日（星期四）

˙訪視台北土城看守所（台北縣土城市）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接見法律扶助基金會成員及個案代表
中華民國96年2月13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下午接見法律扶助基金會成員及個案代表，向參與及推動法律扶助制度的律師先進、以及基金會的工作伙伴，表達最高的感謝與嘉勉之意。

總統表示，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將法律扶助制度列為施政重點項目，並大幅度編列法律扶助相關的經費預算。基於國家應提供弱勢族群更多權利上保障的義務，他及政府秉持一貫關心弱勢的施政理念，將大力支持並提供法律扶助基金會發展上所需的資源及經費，進而發揮法律扶助制度不只是幫助弱勢人民打官司，更重要的是反映弱勢者在司法及法律上的問題，藉以提醒大眾及政府，推動相關法制健全的重要性。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在總統府與各位見面，時間過得很快，法律扶助基金會已經成立兩年半了。由於法律扶助法的施行是台灣司法改革的一大步，所以從基金會成立開始，本人就非常關心這個基金會，從參加開幕茶會到滿1週年的慶祝活動，更接見參與「第1屆法律扶助國際論壇」17國的與會代表，顯見本人對法扶會的重視。基金會本於保障人民權益、關懷並改善弱勢族群地位的精神，秉持著親和並具有效率的服務理念，以及背負著惕勵自省、追求改革，健全法扶制度的使命，自從成立兩年半以來，已經建立全台共20個分會。為弱勢的民眾提供法律的諮詢、調解、和解、法律文件的撰擬及訴訟代理或辯護等法律服務，累計申請案件量突破6萬件，合計的扶助案件也有將近二萬五千件。

親眼目睹這個基金會逐漸成長，有效提供我們民眾法律扶助，本人心中感到非常愉悅。這個制度的實施確實達到了保障基本人權的成效，對於提高我國司法人權指標，幫助可以說非常之大。

對於這麼積極而有效率的基金會，本人其實有著更多的期許。基金會雖然肩負推動台灣法律扶助制度的重責大任，但以基金會目前的規模，還無法對全台灣社會實際上需要受法律扶助的弱勢族群提供全面而廣泛的法律扶助。由於基金會在今年7月即將邁入3周年，本人希望基金會能提供全台灣弱勢族群更完整的法律扶助。

例如勞工權益的保障、勞工面對勞資關係不平等、雇主剝削等權利受損情形，因其自身法律知識不足，沒辦法積極爭取其應得的權利，或因簽署不清楚內容的契約而喪失權利。而外籍勞工更因為語言、生活習慣等因素，比本國籍勞工更容易受到雇主剝削或者虐待，面對非法解雇或職災事件時，更不知如何主張自己的權益，嚴重時只能以集體抗爭等非法律手段爭取權利，引起大家的關注。又例如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對待時，因警察機關並無法提供受暴婦女即時而完整的法律諮詢，常常可以看到這些受暴婦女因為不會填寫暫時保護令的聲請內容，導致受暴婦女的權益受損。其他像是最近常發生的卡債族的問題，以及愈來愈多的外籍配偶的問題、原住民、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新貧或近貧者、以及刑事被告等等，都有各自不同態樣的法律扶助需求，也有待基金會加以照料、關注。

所謂法律扶助，並不是簡單地給來申請扶助的人一個律師，紛爭就一定得到圓滿的解決。加強律師對於各種弱勢族群可能遇見的案件類型的專業度，提高民眾對於使用法律扶助制度的便利性，提供人民了解一般法律常識的管道等等，也都非常重要。因此，像是加強律師的服務品質、致力於個案法制教育及法律諮詢的普及，以及派遣律師到偏遠或離島地區下鄉進行法律服務等等，有效推廣法律扶助制度的工作，基金會也都義不容辭。

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將法律扶助制度列為施政重點項目，並大幅度編列法律扶助相關的經費預算。基於國家應提供弱勢族群更多權利上保障的義務，本人及政府秉持一貫關心弱勢的施政理念，將大力支持並提供法律扶助基金會發展上所需的資源及經費，進而發揮法律扶助制度不只是幫助弱勢人民打官司，更重要的是反映弱勢者在司法及法律上的問題，藉以提醒大眾及政府，推動相關法制健全的重要性。

最後，本人也要向參與及推動法律扶助制度的律師同道先進們、以及基金會的各位伙伴，表達最高的感謝與嘉勉之意，期許大家繼續秉持為民服務的熱忱與精神，讓台灣的法律扶助成為一個令大家驕傲的制度。在此也要祝福基金會運作順利，各位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新年快樂！

法律扶助基金會成員及個案代表一行，下午由該會秘書長郭吉仁帶領，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總統府副秘書長卓榮泰也在座。
副總統慰勉執行「春安工作」員警

中華民國96年2月12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晚間前往台北縣警察局海山分局及新海派出所慰勉執行「春安工作」員警們，對他們平日及特定節日執勤的辛勞表達衷心感謝與敬意。

副總統在台北縣縣長周錫瑋、內政部次長簡太郎及警政署署長侯友宜陪同下，抵達海山分局7樓大禮堂，除聽取工作簡報，瞭解「春安工作」勤務相關狀況外，並致贈慰勉金，為犧牲假期、最辛苦的員警們加油打氣。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從2月3日開始春安演習以來，所有執勤員警們備極辛勞，以擔任過桃園縣縣長的身分與經驗，她深知周縣長及警察同仁的辛苦。

副總統指出，台北縣是台灣第一大縣，三百七十多萬人口，幅員也特別廣大，所以執勤起來相當辛苦，再加上今年有9天春節假期，對民眾而言，可能是件高興的事，但對所有執勤員警來說，卻顯得特別辛苦。因此，副總統期待，民眾們一方面要用最感恩的心、最虔誠的心情來祈禱，9天春節長假，大家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快樂地過新年，同時可讓員警們減少一些壓力與負擔。

副總統進一步指出，由方才簡報得知，平日警察同仁執行勤務就已十分辛苦，再加上身為「第一大縣」，舉凡治安、交通，以及天災人禍等防制與救援，工作內容已相當繁重，期盼即將來臨的9天春節假期，老天爺能給大家一個好天氣；此外，也藉此盼望全體國人要抱持感恩的心，因為，如果不是那麼多人，投注那麼多的心力，我們無法擁有一個非常平安幸福的過年環境。

副總統強調，最重要的是大家心中要有國法，不要觸犯法律、違反相關規定，每個人都守法、守分，如此，執勤員警們自然就會減輕許多負擔，民眾也會過得更加愉快。

副總統也感謝前來採訪的媒體朋友，共同關懷並見證執勤員警的工作與辛勞，她相信，台北縣－台灣的第一大縣，在各相關單位與國人的支持下，一定能在這9天的春節長假中，成為最平安、最快樂、最幸福的縣市。

致詞後，副總統前往位於1樓的分局辦公室，與員警們握手寒喧致意，感謝他們的戮力從公，並在門口合影留念，隨後並前往新海派出所，為大家帶來新年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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